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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指南

各位领队、各位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：

你们好！

欢迎参加 2025 年北京市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锅炉

设备检修工），请您仔细阅读指南！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

力支持！

赛务组

2025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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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须知

（一）赛事安排

报到：2025 年 12 月 3 日 13:00-13:30

理论考试：2025 年 12 月 3 日 15:00-17:00

技能考试抽签：2025 年 12 月 3 日 17:00-17:30

技能考试：2025 年 12 月 4 日 8:30-18:00

（分场次进行，具体时间以抽签结果为准）

（二）报到地点

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多功能厅 6100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马各庄东路 3 号院

（三）考试地点

高安屯热电多功能厅 6100（具体位置请留意指引牌）

（四）竞赛联系人及电话

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 李金龙 13269011695

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发电分会 李丹叶 15340183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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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竞赛日程安排

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 联系人 备注

12 月 3 日 13:00-13:30 选手报到 参赛选手

高安屯热电

多功能厅

6100 室

会务组

12 月 3 日 15:00-17:00 理论考试 参赛选手

高安屯热电

多功能厅

6100 室

赛务组

12 月 3 日 17:00-17:30
技能考试

抽签
参赛选手

高安屯热电

多功能厅

6100 室

会务组

赛务组

确认技能

考试顺序

12 月 4 日 8:30-18:00 技能考试 参赛选手

高安屯热电

多功能厅

6100 室

赛务组

裁判组

按抽签顺

序参赛

注：竞赛日程如有调整，以竞赛组委会最终通知为准。

1.理论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，技能考试时间 90分钟。

2.现场配备矿泉水，现场禁止乱扔垃圾；选手在上、下午场开考后

15 分钟内未到指定地点，若无特别紧急情况，原则上取消技能考试

资格。

三、竞赛内容及规则

（一）理论考试（占比 30%）

1.考试内容：包括锅炉设备相关基础理论、检修工艺与

技术、材料与焊接知识、安全作业规范、相关规程标准及余

热锅炉专项知识等。

2.题型：单选题、多选题、判断题。

3.形式：笔试，考试时间 120 分钟

（二）技能考试（占比 70%）

1.考试内容：联轴器找中心。实操考试内容大致包括设

备的规范使用、工器具准备、找正、数据分析计算、调整、

检查确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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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形式：现场实操，每组考试时间 90 分钟。

四、成绩计算

（一）个人成绩

个人成绩 G=L*30%+J*70%（其中，L 为个人理论考试成

绩，J 为个人技能考试成绩）。

个人名次出现并列时，按照技能考试成绩 J 确定名次，

若技能考试 J 仍相同时，技能考试用时较短者，名次在前。

（二）团体成绩

团体成绩 T=ΣG/2（其中，ΣG 为参赛队个人成绩总和，

2 为团队人数）。

团体名次出现并列时，按照各参赛队实操考试总成绩确

定名次，若实操考试总成绩仍相同时，参赛队实操考试总用

时较短者，名次在前。

五、奖励政策

（一）个人奖项

1.对个人成绩排名前 5%的选手颁发个人一等奖证书；

2.对于个人成绩排名 15%的选手颁发个人二等奖证书；

3.对于个人成绩排名 30%的选手颁发个人三等奖证书。

（二）团体奖项

1.等级奖

对于团体成绩排名前 10%、20%、30%的参赛队，分别颁

发团体一、二、三等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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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项奖

特别贡献奖、优秀组织奖，由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评选

并颁发奖杯。

六、竞赛纪律

（一）总则

1.进入竞赛现场的监考人员和工作人员须佩戴统一制

作的工作证件，各参赛队伍须统一组织安排进场。

2.参加考试选手应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考场安静，不得

携带与考试相关资料入场，违反者将予以制止并取消参赛资

格。

3.理论考试时除宣传组确定的新闻报道人员外，任何人

都不得对竞赛过程进行拍照、摄像。特殊情况由裁判长批准

方可进行。

（二）裁判人员纪律

1.裁判必须严格遵守竞赛工作纪律和各项规定，做到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客观裁决。

2.裁判在裁判长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各环节成绩由仲裁评

审组审定登记。

3.裁判及裁判长不得有接受参赛队的宴请、礼品等影响

正常评判工作的行为。

4.在竞赛期间，所有对外活动及问题澄清，均应在裁判

长的监督下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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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在竞赛过程中，使用到的打分表、资料、表格等仅限

于在竞赛现场及规定的场所使用，不得外带。有关竞赛的评

判过程、成绩、竞赛排名等信息在竞赛期间均应保密，不得

泄露。

6.裁判不得在竞赛现场以外场所谈论竞赛内容和评判

情况，也不得打听、了解其他参赛队的情况。各组之间的交

流，由裁判长协调。

7.与参赛队有利害关系者应主动回避，不得参与该参赛

队的评分。

8.裁判有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严重影响竞赛工作正常

进行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裁判的评判资格，同时通报其

所在单位，且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后续相关竞赛对其永不录

用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竞赛纪律

1.大赛期间，请各参赛队对参赛人员严格要求。严禁在

赛场区域饮酒和吸烟；参赛人员用餐在指定地点，严禁以任

何形式组织或参与外出聚会聚餐；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，确保赛事期间作风严谨，纪律严明。

2.参赛选手应熟悉竞赛有关规定，在参赛中要讲文明、

讲礼貌、讲团结、讲风格，发扬“勇于探索，自主创新”的

比赛精神。

3.参赛选手不得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，严禁考场作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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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，并报竞赛办公室决定

处罚措施。

4.参赛选手应接受裁判的检查和监督，不得侮辱、谩骂

裁判或工作人员。如发生上述行为，取消该团队参赛资格，

并取消该单位参加优秀组织单位评选资格。

5.参赛选手要听从现场统一指挥，服从工作人员引导。

6.参赛选手进入考场签到后按照座位次序表对号入座。

理论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仍未进入竞赛现场的，取消资格。

7.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，开赛后，与竞赛不相干人员不

得进入现场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纪律

1.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竞赛安排和有关规定，服从竞赛办

公室的安排，自觉接受监督指导，竞赛现场服从赛务组的领

导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及时向竞赛办公室汇报。

2.竞赛工作人员应保守秘密，严禁在非竞赛场地谈论竞

赛有关情况，违纪者由竞赛办公室依照有关规定，追究本人

责任并进行相应处罚。

3.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竞赛规定，以身作则、秉公办事，

不得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如发生违纪行为，将由竞赛办公

室给予相应处分。

（五）竞赛现场纪律

1.参赛选手要严格遵守竞赛规则，严肃认真、井然有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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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纪文明地参加本次竞赛活动，确保竞赛安全顺利进行。

2.各参赛单位选手要听从竞赛组织方统一指挥，服从工

作人员引导，竞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竞赛场地，不得和其他选

手交流，不得向裁判询问有关竞赛情况。

3.竞赛过程中如发现有不遵守竞赛规则的现象，现场裁

判员有权立即制止，纠正后视情节严重程度做出继续竞赛或

终止竞赛等裁定。

4.参赛选手不得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，严禁考场作弊，

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，并报竞赛办公室决定

处罚措施。发现参赛单位有组织作弊的，取消该单位所有参

赛选手的参赛资格。

（六）申诉规定

1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向仲裁评审组提出申诉：

-对某队参赛队员资格有疑义。

-对裁判工作有不同意见。

-对竞赛结果有疑义。

2.申诉只受理书面报告，申诉报告须有领队和申诉选手

签名，且须在赛后 2 小时内提出，超过时效不予受理，申诉

内容应包括：

-争议的问题或疑义。

-时间、场地及涉及的人员。

-本人或本队的意见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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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依据不足、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。

3.仲裁评审组要在收到书面申诉报告后 2 小时以内，书

面通知申诉方处理结果。

4.申诉人不满意申诉处理结果的，不得采取过激行为刁

难、攻击裁判或工作人员，否则视为放弃申诉，情节恶劣的

移送当地司法机关。

（七）仲裁规定

1.申诉人不满意处理结果的，可向仲裁评审组提出一次

复议申请，复议申诉结果为最终裁决，一经决定，必须服从。

2.仲裁决定未作出前，原有裁判结果不得更改。

3.参赛队和申诉人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满而中途

停止比赛或寻衅滋事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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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考生准备通知单

1. 工器具：铅笔、橡皮、圆规、三角板、计算器。

2. 签字笔及工作手套等。

注：需要借用实训基地工器具参赛的，须提前给竞赛委员会负责

人或裁判报备，竞赛后不得带走所借用的任何物品，带走一样，扣2

分。

参赛选手守则：

1、选手参赛请准备好身份证。

2、各领队与选手于 8:30（上午场）或 12:00（下午场）到检录

室（候场室）检录；选手在上、下午场开考后 15 分钟内未到候场室

候考，若无特别紧急情况，原则上取消实操考试资格。

3、保持赛场安静，不得随意走动和说话，不得用语言和手势提

示正在参赛选手。

4、自觉遵守比赛规则，服从裁判指挥和裁定。如对裁判工作有

不同意见时，可通过所在组委会向仲裁组反映，不得影响比赛工作的

正常进行。

5、牢记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6、进入赛场后，不得擅自走动，未经裁判长宣布，不得做任何

准备工作。

7、比赛时，不得违反赛场有关规定。选手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

工具，如将通讯工具带进赛场，选手按作弊处理，成绩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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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实操比赛中，若选手提出自动放弃比赛，选手需在其评分表

上写明：本人放弃实操比赛，并签名。

9、每场比赛应自觉维护现场文明环境，树立良好形象。

10、参赛选手要服从场上裁判、安全监督和工作人员的指挥。


